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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提問及解答 

1 問：一家醫院可以申請幾個主題？  

答：申請計畫依醫院評鑑評定合格層級分類，區域醫院（含準醫學中

心）及地區醫院可申請單一主題之計畫，或同時申請二個主題之

計畫，惟計畫書須個別填寫；醫學中心僅能申請主題三之計畫，

同時執行主題一至三之工作項目。 

2 問：地區醫院或區域醫院若已申請主題一或主題二計畫，是否仍能加

入醫學中心主題三之計畫？ 

答：地區醫院或區域醫院已申請計畫仍能加入醫學中心主題三之計畫。 

3 問：同一診所、地區醫院或區域醫院是否能加入不同醫學中心申請之

計畫？ 

答：同一診所、地區醫院或區域醫院可加入不同醫學中心申請之計畫。 

4 問：計畫評選標準為何？ 

答： 申請醫院於公告期限內函送申請文件後，由委託單位邀請專家就

計畫內容評分，評選項目及配分為：完整性(15%)、可行性(15%)、

創新性(30%)、實用性(30%)及效益評估(10%)，以創新及推廣應用

之可行性為評選重點。評選結果依專家評分總分高低排序，依各

主題限額擬訂評選通過之醫院清單，送衛生福利部核定公告。 

5 問：請問核定醫院須配合公開標竿分享及試填醫療爭議處理品質指標，

實際須配合的內容是什麼呢？  

答： 

(1)標竿分享預訂在 110年 11月辦理，辦理日期、地點及議程等相關

資訊，依委託單位（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）通知，核定醫院須

派代表進行 20-30分鐘之計畫執行成果分享報告，並配合提供活動

相關資料。 

(2)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發展醫療爭議處理品質

指標，指標草案研擬完成後，本會將通知核定醫院試填指標(草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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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提供意見，核定醫院須配合辦理。 

6 問：計畫核定簽約後，是否就可獲得獎勵費用？ 

答：核定醫院須依計畫書執行並提交成果報告，成果報告依計畫書預

定完成項目之執行情形審查，審查合格方可獲得獎勵費用。 

核定醫院申請獎勵費用請於 110年 12月 31日前以正式公文檢附

憑證函送衛生福利部，以撥付費用。 

7 問：主題二工作項目 2，是否須以計畫執行期間所發生之醫療爭議或

醫療事故事件實際運作且完成至少 1例之原因分析、檢討、改善

方案提出與執行，並追蹤對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改善之成效？ 

答：醫療爭議或醫療事故案件不限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，但須於

計畫期間內實際運作完成原因分析、檢討、改善方案提出與執行，

並追蹤對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改善之成效等工作項目。 

持續更新 

 


